
王弼“德”论及其形而上学基础

刘勰娇

　　摘　要：王弼“德”论根植于老子以来的道家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又实现了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 老子的形

而上学从最高概念“道”往下展开，通过“自然”“德”等一般概念贯穿于其伦理学，呈现出对伦理道德否定或贬低的

倾向。 王弼从经验的“有”出发，抽象为“理”，统归于“无”，实现了自下而上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 王弼哲学中

的“有”涵盖人的道德品质、情感、欲望，结合“理”“无”等概念，为伦理道德构建了新的形而上学基石。 “无”在形而

上学的意义上，对众“理”具有统摄作用；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则展现为“无为”。 王弼“德”论会通儒道，重新肯定

了社会生活中道德品质的意义和风俗的价值，并展现出基于道家形而上学以克服儒家伦理学弊端的理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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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弼的“德”论有着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这种

基础是通过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而得以建立的。
老子的形而上学导致对伦理建构的消极否定，王弼

则会通儒道，力图重建伦理道德的价值与意义，其思

路则是以“有”体“无”，自下而上，削弱老子“道”
“自然”等概念的作用，而提升“有” “无” “理”概念

的价值。 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王弼对老子形而上学的

继承和发展，集中研究王弼的“有” “无” “理”等形

而上学概念的含义，但并没有讨论王弼与老子的形

而上学在建构思路上的根本区分，从而缺乏对王弼

形而上学贯穿到“德”论这一主题的把握。 王弼的

形而上学与“德”论从来不是割裂的，也并不是脱离

传统的。
本文从王弼所依据的重要的思想资源《老子》

出发，致力于阐明王弼如何对老子的形而上学进行

倒转从而为其“德”论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 于是，
王弼如何利用《老子》的形而上学资源以构建他自

身的形而上学—“德”论体系，以及他如何择取儒家

思想资源以重构伦理价值的问题，就成为本文关注

的重点。

一、老子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
伦理学后果

　 　 老子的“德”论与形而上的“道”密切相关，万物

因为遵从“道”而能保有自己的自然性质，从而“不
失德”，所以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老子》
第 ２１ 章）。 “道”本身和“玄德”融为一体，即如果考

察“道”，我们总是能够发现其展现出的“玄德”样

态。 可见，老子“德”论的整个基础是建立在对“道”
的形而上预设之上的。 刘笑敢在梳理了各家对老子

之“道”的诠释之后，认为“任何一个明确的、分析式

的现代哲学概念都无法全面反映或涵盖这样一个浑

沦无涯、贯穿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笼罩于宇宙与社会

人生的古老观念”，“老子之道或许可以概括为关于

世界之统一性的概念，是贯通于宇宙、世界、社会和

人生的统一的根源、性质、规范、规律或趋势的概

念” ［１］ 。 这恰恰说明“道”这个概念是非常典型的

形而上学概念。
格拉切说：“形而上学是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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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ａ）确立最一般的范畴；（ｂ）如果确实有可能，
去定义最一般的范畴，或者，至少我们可以用我们确

认它们的方式去描述它们；（ｃ）确认最一般范畴间

的联系；（ｄ）使较少一般性的范畴归入最一般的范

畴；并且（ｅ）确定较少一般性的范畴如何与所有最

一般的范畴相联系，包括不能归入其中的那些范

畴。” ［２］之所以说“道”是一种形而上预设，是因为

“道”这一范畴与其他相关范畴及其关系符合形而

上学的根本特征。 并且，“道”的很多性质脱离了经

验的限制，因而不再是经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道”也属于形而上预设。 例如老子说“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 （《老子》第

２５ 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老子》第 １４ 章），这种种描述都在阐明

“道”的存在的知识脱离了人的感官经验的限制，从
而“道”的存在成为老子哲学理论中的一个最高的

且对于其他概念具有支配性地位的预设。
然而，由“道”来直接支配“德”这个概念，在逻

辑上缺乏连接环节。 “道”由于缺乏相关的经验性

质，中间的环节是由 “自然” 这个概念来承担的。
“自然”是指事物本来的样子，例如《老子》第 ５１ 章

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

命而常自然”，第 ６４ 章说“辅万物之自然”。 学者对

万物之“自然”已有充分研究［３］ 。 老子通过“自然”
的概念为万物是否合乎“道”提出了一个标准，即万

物保持着自身本来的样子就是合乎“道”，否则就不

是。 虽然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命题，但是由于

“道”是最高概念，那么用“自然”来限制“道”就不

合适。 “道”并非效法“自然”，而是万物合乎“自

然”即为“道”。 合乎“自然”即保持万物自身的本来

的性质，这种保持即为“得”，所以王弼注释《老子》
说：“德者，得也。 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

名焉。 何以得德？ 由乎道也。” ［４］９３由此，在“道”与
“德”之间，老子通过“自然”建立起强力联系，但是

当这种联系贯穿到伦理学中时，由于对人的“自然”
的认识偏差，导致老子的伦理学说倾向于对世俗伦

理的否定。 王弼的目的是会通儒道，重新建构伦理

学，那么他必然会以从形而上学到伦理学的思路来

处理这个问题。
人的存在可以理解为单独的存在和整体的存在

两个方面。 单独的存在，可以把人这个概念当成类

概念来处理，例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但是如果考虑人生活在一起的状态，则需要探讨一

个社会本来的样子是什么的问题。 社会不是一个类

概念，而是一个集合概念，如果把集合概念当成类概

念来处理，则会出现类概念与集合概念混同的逻辑

谬误。 老子预设了人本来的样子是“朴”，这属于对

类概念的探讨。 随着人的成长，其智力、欲望等必然

增加，活动也更加复杂，从而脱离“朴”的状态，所以

老子认为婴儿的状态是人的自然状态，人应该“专
气致柔”，能如婴儿（《老子》第 １０ 章）。 老子的伦理

学在其对社会存在的判断中，出现了自然和人为的

分裂，这种分裂是用类概念来讨论社会这一集合概

念而导致的。 不管是自然事物还是单独的个体，对
他们的说明可以严格局限在事实命题的范围之内。
而当社会成为人和人之间共同生存的一个系统，它
出现了超出事实命题范围的新的类型命题———规范

性命题，其核心命题是：人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 正

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老子思想做出了对伦理

学建构的消极回应，这集中展现在《老子》第 ３８ 章

中：“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

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
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

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在老子的哲学中，一切社会规则都是人为的，从

而出现自然与人为的区别，且其价值取向是崇尚自

然，因而表现出对人为的极度不信任。 这种传统在

先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告子与孟子人性论的争论

中、在荀子“化性起伪”的理论中，我们都能看到这

种传统的影子①。 然而，伦理学的存在必须以人为

的规则建构为前提。 共同生活的人们由于人为的社

会规则进行统治式的生活或者合作式的生活，是社

会这个集合概念所出现的新性质，这种性质是任何

单独生活的个体所不具备的。 对自然的崇尚导致的

对人为建构的贬低甚至是否定的倾向，根本上是因

为没有从逻辑上区分类概念和集合概念；其次则是

时代的原因，对于先秦崇尚自然的思想家们来说，他
们通过对时代的观察，发现在当时人为的伦理建构

并没有结束时代混乱和消除人们的痛苦，所以他们

对人为的伦理建构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 荀子提出

了“化性起伪”的主张，在他的理论中，自然对人为

已经不具有价值优势。 荀子认为，我们之所以接受

人为，是因为如果由着自然之性发展，我们将面临无

法承受的结果：“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

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

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荀

子·礼论》）只是荀子的这个观点在后来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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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重视，从而，王弼通过另外的途径把伦理学的

人为构建重新纳入其“德”论之中。
老子将人的自然状态规定为“朴”。 在对社会

性质的论断上，老子把个体之“德”挪用到整个社会

系统上，即他认为社会应该具有“朴”的特点，社会

的理想状态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第 ８０ 章），整个社会是合乎“自然”的“德”
的社会。 在老子的论述中，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政治

伦理建构，虽然达到他的理想社会可能会非常困难。
老子“无为”概念的含义显然受到“自然”标准的支

配，他描述了一个统治型社会，从统治者的角度而

言，“无为”意味着不带领、不引导百姓做违背“自
然”之事。 老子认为欲望对于自然状态的威胁是巨

大的，于是他赋予了统治者广泛的权力，使民“不见

可欲”“不贵难得之货” （《老子》第 ３ 章）等。 从老

子的论述中，我们不应该认为，老子强调“无为”，所
以他主张的是一个限权政府。 恰恰相反，为了维持

百姓的自然状态，为了使得整个社会的运转符合

“上德”，统治者的权力是巨大的：它涉及对物价的

平抑、对审美规则的制定、对奢侈品制造的压制

等②，还涉及对不合统治者价值标准之人的及时“执
而杀之”③。 如果王弼直接全盘继承老子的“德”
论，那么积极地进行伦理道德建构就是不可能的，因
为智识、欲望、审美偏好等都被强烈否定。 老子的理

想社会方案有多大操作性是大有疑问的。 这造成了

一个实际的后果，即后世道家无论怎么强调 “无

为”，在社会政治伦理的实践中，他们一直缺乏具有

可操作性的整套政治伦理规则。 所以，老子形而上

学的一系列概念———从“道”到“自然”到“德”，导
致了他对伦理学的消极态度，这对后世思想继承者

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
老子哲学的伦理学后果可以直接从先秦的另一

位思想家庄子这里得到清晰的展现。 庄子是老子思

想最直接和最接近的继承者，以至于思想史上经常

并称“老庄”。 由于老子“德”论的局限，庄子直接放

弃了伦理学的建构问题④。 其原因当然有时代“福
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 （《庄子·
人间世》） 的影响，但是从思想继承而言，老子的

“德”论由于出现自然和人为的巨大分裂，且其采取

了重自然而轻人为的价值取向，所以其对庄子思想

在伦理学方向发展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 庄子基本

不再讨论统治者如何统治社会从而保持社会整体之

“德”的问题，即社会作为集合概念应该具有什么样

的性质，从而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否具有合乎“自然”

的“德”，对这样的问题，庄子付之阙如。 《庄子·逍

遥游》树立了一个个体生活的乌托邦，但如何达到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逍遥生活，对于庄子

的继承者来说仍然是有疑问的。 根本原因在于，一
个人脱离社会生活而继续保持人的本质是不可能

的，庄子的理论恰恰反复地否定了伦理建构的必要

性，这种否定的传统和老子密切相关。
王弼在处理道家的思想遗产时，由于其目的是

会通儒道，重新为世俗的伦理进行奠基，那么无论是

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乌托邦，还是庄子“无何有

之乡”的非社会性存在，对于王弼来说都是无法接

受的。 魏晋玄学并非仅仅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重
新纳社会伦理于玄学之中也是其重要的价值取向。
扭转庄子的“逍遥义”是由郭象通过“适性逍遥”来
完成的，而对老子的形而上学进行改造以容纳伦理

学，则是王弼重新建构“德”论的重要任务。

二、王弼“德”论对老子
形而上学的倒转

　 　 在王弼的伦理学建构中，“道”的重要性被削

弱，“德”的重要性则被提高，“德”论相应地就处于

其伦理学建构中的核心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王弼

建构“德”论的逻辑并不同于其《老子注》关于“德”
的注释的顺序，注释传统的局限要求我们重新梳理

隐藏在注释顺序背后的作者对问题的思考逻辑。 再

者，王弼也著有《论语释疑》和《周易注》，因此，把王

弼简单看成是道家或者儒家的继承者都是不合适

的，把王弼理解为魏晋时期力图会通儒道的思想家

则是公允的。 汤用彤也说：“陈寿《魏志》无王弼传，
仅于《钟会传》尾附叙数语，实太简陋。 然其称弼

‘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孔老并列，未言

偏重，则似亦微窥辅嗣思想学问之趋向。” ［５］１０２

郑开在考察“道” “德” “自然”等概念之后指

出，“‘道’‘德’及其概念丛中的‘无’ ‘自然’ ‘朴’
‘素’‘性’‘命’等皆是形而上概念” ［６］ 。 进一步来

看，在老子的思想建构中，“道”“自然”“德”“无为”
等概念，其论述顺序是先对“道”进行形而上预设，
在最高的“道”之下，又有“德” “自然”等形而上概

念。 王中江指出：“道家形而上学是中国形而上学

的主体或主线……在天与人、在自然秩序和社会秩

序关系上，道家形而上学把天和自然秩序作为人和

社会秩序效法和遵循的目标，并把人与天、社会秩序

和自然秩序的统一作为最高的理想。” ［７］ 王弼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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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解释老子思想的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其形而上

学当然也脱离不了道家形而上学传统之藩篱。
但是，王弼并非是从形而上概念的自上而下的

展开来考虑其伦理学的建构问题的，他建构的顺序

恰恰和老子相反。 王弼在《周易注》中说，“夫无不

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

由之宗也”⑤，这是一个经验观察与形而上论断相结

合的命题。 由于这个命题不在王弼的《老子注》中，
所以更能显示王弼世界观的旨趣较少受到《老子

注》的束缚。 这个命题说的是，我们不可能直接去

思考“无”、去观察“无”，因为“无”这个概念缺乏物

理表征，似乎在我们的经验之外。 但是王弼认为我

们可以通过经验世界的“有”来思考“无”。 “无”在
逻辑上至少可以理解为是对“有”的否定。 王弼在

此没有脱离形而上学，他认为“有”必然被“无”所统

摄，即“无”乃“有”之宗。 这个过程体现为一个推理

过程，王弼是从经验事物来推至“无”和“道”的，而
并非是从对“道”的形而上预设来往下展开的。 王

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 ［４］６２４，
把“道”直接理解为“无”。 但是在《老子》中，“道”
“有”“无”是三个独立的概念，“道”的地位远远高

于“有”和“无”。 《老子》第 ４２ 章说“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 “二” 指的是 “有”
“无”，其中有“道”。 “道”是独一的、无对待的最高

概念， “有” “无” 则是下一级的、相对待的概念，
“有”可以与“无”相对待，而不能与“道”相对待，所
以《老子》第 ２ 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老子形

而上学的自上及下，导致自然与人为的分裂；王弼自

下而上的构建，则导致“道”的地位被削弱，“无”的
地位被提升。 因为从生成关系来说，当从“有”推到

“无”的时候，“道”这个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就变得可

疑，所以王弼认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

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
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 ［４］１于是，“无”和“有”
成为母子关系而非对待关系，如果“无”之上再预设

“道”，那么母上有母，存在解释的困难，所以在王弼

这里，“道”即是“无”。 在生成论的意义上，老子主

张“道”生万物，而王弼则解释为“无”生万物，例如

他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
乎无名。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４］１９５任何一

种伦理学的建构都和世界观有密切联系，王弼“德”
论的构建恰恰是处于“有” “无”关系的形而上世界

观之中的。
老子通过“自然”的概念给出了合乎“德”的标

准，王弼的世界观则是用“有”“无”两个核心概念支

配着其他概念如“理”“德”等。 由于“自然”是“道”
和“德”之间的桥梁，所以在老子这里，“自然”的概

念特别重要，他甚至以“道法自然”的表述来强调这

一点。 但是考察王弼对“自然”的论述，除了在《老
子注》中尽量遵从老子原意而强调“自然”之外，他
在《论语释疑》和《周易注》中对“自然”的论述非常

少。 王弼并没有用是否合乎“自然”这一标准来支

撑他的“德”论，因为将“自然”加于“有” “无”之间

则显得怪异，远远不如用“理”来作为“有” “无”之

间的桥梁那么方便。
形而上学的差异导致了王弼和老子伦理指向的

重大分别。 王弼的“德”论从对“有”的界定开始，它
的外延突破了老子的限制，从而让“德”论别开生

面。 王弼对“有”的界定区别于老子。 在老子的界

定中，“有”基本局限于自然之物和人工制作物品，
比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第
１１ 章），车作为人工制作物品属于“有”的范畴。 这

是一种对个体或者类进行分析的思维，因为车并不

存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不是集合概念。 在对自然之

物的说明中，因为“德者，得也”，王弼和老子的理解

区别不大，自然之物保持着自身的性质即为“有”，
只是老子更强调本来的样子为是否“自然”的标准。
但是在对人这种存在者的规定中，王弼是把“德”作
为“有”来论述的。 既然世界是通过“有”“无”这对

概念来理解的，那么人的道德品质当然不能理解为

“无”，所以在对《老子》第 ３８ 章的注释中，王弼说：
“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 ［４］９５ 老子原文是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

后礼”，仁义已经处于老子“德”论之外。 但是王弼

认为“无”和“有”之间存在生成关系，“无”为母，
“有”为子，且舍子不可理解母，所以仁义在这里不

能理解为“无”，只能理解为“有”，是“无”之所生。
如此可以推论，在王弼的伦理学中，儒家的一切道德

品质，在王弼的逻辑划分里，都属于“有”。 所以，王
弼“有”这个概念的外延，不但包括自然之物，而且

包含人的道德品质、情感和欲望。 王弼说：“若以情

近性， 故 云 性 其 情。 情 近 性 者， 何 妨 是 有

欲。” ［４］６３１－６３２由于道德品质具有后天养成的性质，
情感存在发而中节与否的问题，欲望则存在是否合

理的问题，所以用“自然”来衡量这些“有”是否符合

“道”已经不再合适，它们已经无所谓是否有本来的

样子。
因此，王弼用了“理”概念来打通“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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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

而不乱，众而不惑。” ［４］５９１ “德”的标准变成事物之

存在是否“妄然”，是否“由其理”。 “理”这一概念

在王弼哲学理论中的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自然”
这一概念在老子哲学中的重要性。 “理”既可以包

括天地万物之“理”，也可以包括人伦之“理”，所以

它对于伦理学重新建构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陈金

樑说：“‘理’用来表述‘道’在世界中已经完成或正

在进行的有序呈现。” ［８］９４人伦社会是世界的一部

分，“道” （“无”）必然呈现为人伦之“理”。 王弼肯

定人的情感，强调“以情从理” ［４］６４０，余敦康解释为

“把情感置于理性的支配之下”，“美德只有在理性

与情感的统一中才能产生，光有理性而无情感并不

能构成美德” ［９］ 。 王弼在处理社会建构问题和自然

事物问题时，可以因为“理”有不同而分开论述。 所

以王弼用“理”来解释这个世界中的“有” “无”关

系，显然比用“自然”来解释方便得多。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事物是否“妄然”的标准是

什么？ 特别是一个社会的伦理建构，我们如何来评

价它是合“理”的还是“妄然”的？ 或者对于一个人

的情感、欲望、道德品质等，我们又依据什么标准来

判断其是合“理”的还是“妄然”的？ 就个体来说，王
弼认可人的“自然之性”，所以在解释“情”与“性”
的关系中，王弼要求“性其情” ［４］２１７，６３１。 王弼文本

中多处表明了他对“性”“情”“欲”的看法，例如“喜
惧哀乐，民之自然” ［４］６２５，“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

物之情” ［４］７７，“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

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 ［４］８１等。 王弼认为人

有其本质属性，所以喜怒哀乐之“情”为人之固有，
“情”是否“妄然”，可以通过习惯性的稳定的境遇中

人的表现来得出答案。 王弼并没有把人生中的某个

阶段比如婴儿状态当成人的“自然”。 一切欲望、情
感，甚至人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都取决于人处于什

么样的场景之中。 王弼说：“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
不能去自然之性。 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

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 ［４］６４０人的“自然之性”
完全来自王弼的经验观察，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场景

的表现中，其“性”“情”是与场景相对应的且是稳定

的。 这种社会场景中，人的“性”“情”的稳定表现无

疑是伦理原则构建的重要基石。 王弼主张“圣人有

情”论，导致了与何晏在此问题上的重要分歧。 “圣
人有情”论必须在王弼整个“德”论中考察，才能显

示其重要的伦理学意义。 《王弼传》中记载：“何晏

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 弼与

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
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

以应物。 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今

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４］６４０王弼之

所以认为何晏“失之多矣”，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
“性”“情”“欲”及道德品质是人之“德”的重要组成

部分，人之存在之“有”恰恰是由这些特性支撑的，
如果否定“圣人有情”，则圣人之“德”将面临严重的

缺失。 然而，圣人在中国伦理学传统中的地位毋庸

置疑，如果圣人尚且“德”缺，那么对常人的伦理学

建构则无从谈起。
一个社会的伦理建构是不是“妄然”的？ 王弼

此时不能再使用“自然”这样的标准。 因为社会本

身看起来似乎并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老子的理论中

尤其如此，而社会规则更是人为。 如果继续用“自
然”的标准来衡量社会这个集合概念，那么复现老

子理论中自然和人为的分裂则不可避免。 所以王弼

使用了“理”的概念作为标准。 “理”并不依赖类似

“道”“无”这样的形而上预设，因为在逻辑上，“无”
即使可以生“有”，也不代表“无”要生“理”。 “理”
更多地取决于王弼的经验观察和基于经验的推理。
如果事物只有众，只有多，那么这意味着事物“无所

会归”，于是“无”对于“有”不仅仅是生成意义上的

作用，还有本末意义上的作用，万有在王弼这里是作

为末而存在的。 但是对于末的观察，首先是得到万

物皆有其“理”的结论，从具体到达抽象，然后才能

从“理”再过渡到最抽象的“无”。 只是在本体论的

意义上，“无”作为最高的概念又决定着下面的众物

之“理”。 这正如王葆玹所谓，“从‘理虽博可以至约

穷’这话来看，王弼易学中的至极之理是从分殊的

义理当中抽象出来的，太极之理是从六十四卦之义

抽象出来的” ［１０］２９６，“六十四卦中任何一卦的义

理，在王弼看来都是由至极的义理决定着的，其中的

差别仅在决定方式上，有的是直接决定的，有的是间

接决定的” ［１０］２９８。
在王弼这里，整个社会的运作有其独特的目的

和价值排序。 一个社会有“德”的表现是，“刚健不

滞，文 明 不 犯， 应 天 则 大， 时 行 无 违， 是 以 元

亨” ［４］２９０，“为益之大，莫大于信。 为惠之大，莫大

于心。 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惠心者也。 信

以惠心，尽物之愿，固不待问而‘元吉，有孚，惠我德

也’” ［４］４３０。 在王弼对于《周易》的阐释中，多处涉

及了社会整体的“德”，集中体现了王弼“德”论的指

归，即，一个社会应体现出文明刚健的特质，且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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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建构指向合于天地运行的稳定秩序、惠于全体

成员的福利追求等。 社会成员的“德”，是从这样的

社会目的中得到集中考虑的。 王弼在《周易注》中

多次提及大人之“德”、君子之“德”，其原因也正在

于此。 在对《周易·乾卦》的注释中，王弼讨论了君

之“德”：“龙之为德，不为妄者也。 潜而勿用，何乎？
必穷处于下也。 见而在田，必以时之通舍也……文

王明 夷， 则 主 可 知 矣。 仲 尼 旅 人， 则 国 可 知

矣。” ［４］２１６在对《周易·坤卦》的讨论中，王弼讨论

了臣之“德”：“坤为臣道，美尽于下。 夫体无刚健而

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 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任
夫文理者也。” ［５］２２８其余各卦中，王弼对“德”的讨

论，基本都是从人的社会性方面来考察的。 正是从

社会伦理的秩序中，王弼吸收了类似 “吉” “亨”
“利”这样的功利性词汇，但是王弼并没有认为人应

该采取功利主义的伦理立场。 王弼只是把《周易》
的“元亨利贞”当作此社会建构中本身应该具有的

“德”，否则社会无所“得”，“德”就失去了本来的含

义。 至此，王弼的“德”论完全摆脱了老子形而上学

的束缚，自由地讨论社会中的“德”与世界的各种关

联，例如“德应于天” （“德”与“天”的关系），“行不

失时”（“德”与“时”的关系），以及“德”与“位”的关

系等，人的道德品质也正是在这种关联社会整体的

考察中重新获得其伦理价值。

三、王弼“德”论对儒学流弊的克服

如果认为王弼仅仅是从形而上学方面入手改造

了道家的“德”论，那么将无法解释这种“德”论如何

能够克服儒家伦理学中存在的流弊。 王弼对老子理

论的欣赏源于魏晋玄学思潮，玄学本身就蕴含着对

汉末儒家伦理主张的不满。 老子对儒家世俗伦理弊

端的指责尤其严厉，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
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
子》第 １８ 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
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 １９ 章），等
等。 王弼的注释忠于老子本意，“行术用明，以察奸

伪，趣 睹 形 见， 物 知 避 之， 故 智 慧 出 则 大 伪 生

也” ［５］４３，“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门。 六

亲，父子、兄弟、夫妇也。 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
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 ［５］４３，“圣智，才之善也。
仁义，行之善也。 巧利，用之善也……属之于朴素寡

欲” ［５］４５。 王弼所面临的儒家核心问题是：道德建

构如何避免人因为名利等所产生的伪善？ 老子对此

的策略是摒弃知识、放弃道德上的价值判断⑥。 由

上文分析过的王弼对于人之“德”的种种肯定来看，
王弼并未放弃道德上的价值判断；从王弼对《老子》
《周易》《论语》的注释来看，王弼也没有摒弃对知识

的追求———王弼显然不赞同老子的策略。
上文阐述了在王弼建立形而上学的过程中，

“有”概念的界定对于其“德”论的重要作用，但并没

有讨论“无”。 在王弼“德”论中，“无”的作用恰恰

是体现在对儒家伦理学弊端的应对上的，所以放在

此处讨论。 也只有在对儒家伦理学弊端的克服中，
“无”这一概念才发挥出相应的威力。 在王弼处理

“有”与“无”的关系中，“无”通过对众“理”的统摄

作用，体现了它处于王弼形而上学理论中最核心的

位置。 瓦格纳同样指出：“在一个秩序性结构中的

存在者功能的基础，是作为绝对否定性一极的

‘无’。 只有通过它，存在者特殊的具体性才是功能

性的。” ［１１］８４８在对万物进行分类之时，类的性质类

似分殊之“理”，我们可以继续对类进行分类，从而

减少类的数量，所以在抽象的意义上，具体的“理”
被抽象的 “理” 所统摄，抽象的 “理” 被更抽象的

“理”所统摄，一直到最高的、最抽象的概念，王弼把

它理解为“无”。 落实到伦理建构上，由于多不能驭

寡，王弼的时代，所构想的仍然是统治型社会，是寡

统治众的社会，社会自君主以下展现为层层的以寡

驭众，这暗合以“无”统“有”的思路。 “夫事有归，理
有会。 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
虽博，可以至约穷也。 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

也。” ［４］６２２在从多到少的抽象过程中，具体性质会

越来越少，那么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少数统治者的具

体作为也会相应减少，理论上的“无”从而在实践上

变成“无为”。 “无为”的意义在王弼这里并非放弃

作为，正如陈金樑所说：“在王弼注中，我们最好把

‘无为’理解为一种存在方式。 也就是说，‘无为’既
不是完全不作为，也不是任何一类行动，它毋宁意味

着一种‘道－家’生活方式。” ［８］１１６

“无为”有两层含义。 首先，它是在生存方式的

比较中得到理解的。 作为统治者来说，其所做的具

体事物，应少于在下位者所做的各种具体事务，否则

将丧失统众的资格。 在这个意义上，在下位者“有
为”，在上位者“无为”。 王弼说，“处于尊位，履得其

中，能纳刚以礼，用建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委物

以能而不犯焉，则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

能，不为而成，不行而至矣。 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
曰‘知临，大君之宜，吉’也” ［４］３１３，这说的是最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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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的“无为”。 其次，作为统治者，其在特定的时

刻必须有为，这和上文所谓“无为”的第一层含义并

不矛盾。 王弼在《周易注》中多次强调了君子或者

大人的“有为”，“有事而无竞争之患，故可以有为

也” ［５］３０８，“危而弗持，则将安用？ 故往乃亨。 是君

子有为之时也” ［５］３５７，“旅者大散，物皆失其所居之

时也。 咸失其居， 物愿所附， 岂非知者有为之

时” ［５］４９７，等等。 所以，虽然王弼继承了老子“无

为”的概念，但是此概念在王弼这里更加丰富，它和

时机、地位、社会目的等密切相关，充分考虑了道德

实践的复杂性，例如他说，“可以出而不出，自藏之

谓也，非有为而藏。 不出户庭，失时致凶，况自藏乎？
凶其宜也” ［４］４９４。 “无为”或者“有为”，其背后是由

“理”来规制的，王弼《周易注》集中体现了人的“无
为”或者“有为”应该符合天地社会运行之“理”。
《周易》因为阴阳和时位的预设，显然具有强烈的形

而上学色彩，从而引发一系列形而上学的问题，而王

弼更关心在易学中所强调的人的道德品质，从而规

避了儒家源自易学的形而上学所带来的种种负担。
王弼的另外一种伦理建构策略，是从社会目的

出发，由社会位置来规范人的行为。 符合社会目的、
与天地合其“德”、能让社会展现“元亨利贞”之结果

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当然是符合其“德”论或者说是

“理无妄然”的。 从王弼在《周易注》中对人的各个

位置的道德品质如君“德”、臣“德”等论述来看，王
弼认为各个阶层是否有“德”，可以概括为他们是否

在做自己位置上该做的事情。 “元亨利贞”所承载

的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既可以看作对个人行为后

果的评价，也可以看作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评估。 而

个人行为在社会中受到的评价必然来自此行为对社

会造成的影响。 例如在对欲望的讨论中，王弼没有

对“欲”进行激烈否定，他悄然做了一个修改，只是

重点否定了统治者的“私欲”。 王弼多次否定了“私
欲”，例如他说，“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

华竞” ［４］１９８，“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私欲苟行，
则巧利愈昏” ［４］１９９，“威刚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

妄？ 使有妄之道灭，无妄之道成，非大亨利贞而

何” ［４］３４２－３４３，等等，这些材料清晰地阐述了王弼的

观点：“私欲”之所以“妄然”，是因为它无法带来“元
亨利贞”这样的善。 瓦格纳非常明确地解释了这一

点：“使民众乐于通过曲‘径’满足自己欲望的可悲

倾向实现的主要因素是统治者纵欲任权的榜样作

用。 这将开启一个效法和争竞的过程，它将破坏事

物的前定和谐，并最终导致统治者本身的陷落以及

社会混乱的到来。” ［１１］９０８王弼认为在上位的君子、
大人怀有“私欲”是不合适的，所以提出“以欲随宜”
的主张，“随不以欲，以欲随宜者也” ［４］３０３，即欲望

应该被境遇和社会位置所制约。
最后，为了限制在上位者的“妄作”，王弼非常

重视风俗习惯的力量。 上文指出，王弼认为人合理

的情感展现在他在各种场景中的稳定的表现。 放在

社会群体层面来说，久而久之，这就是文化风俗导致

的习惯。 王弼说观卦九五：“居于尊位，为观之主，
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观之极者也。 上之化下，犹风

之靡草，故观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予一

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 ［４］３１７由于在上位者在统

治社会中对下面民众有着重要的引导示范作用，所
以民众的风俗如果和人性中应该有的表现不一致，
则应该认为是在上位者出了问题。 “因俗制礼”本

来是儒家伦理建制的重要原则，任何政治举措都应

该考虑其和百姓风俗的适配性。 虽然未必所有的风

俗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王弼也承认 “民之多

僻” ［５］４４５，但是如果想移风易俗或者施展各种政治

举措，则必须本于人心，即让百姓从内心认为这是好

的。 一个理想的统治者的标准并不在于是否作为，
而在于其给百姓潜移默化地带来好处，百姓却并不

知晓。 王弼说：“若夫大爱无私，专将安在？ 至美无

偏，名将何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

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５］６２６

《论语释疑》这则材料直指儒家思想的重要弊端之

一———好名。 即使在《论语》中，孔子也在多处反复

强调名，在意君子成名与否。 但是王弼在此利用道

家的思想资源，力图去除儒家好名带来的弊端。 可

以说，为了防止儒学流弊，王弼从形而上学和社会规

制方面采取了各种策略，以达成一种儒道价值平衡

的综合性道德建构。

结　 论

综上所述，王弼的思想指归和老子并不一致，这
种不一致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建构方面体现出巨大

的差别，所以，厘清王弼形而上学的资源以分析其伦

理道德的建构，分析其各个概念在其思想系统中的

位置层级，就显得至关重要。 老子主张崇本息末，其
哲学建构由“道”这个形而上学概念顺而往下，依次

确定了“自然” “德”等概念的位置和价值排序。 因

为老子并没有认识到个体之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在

逻辑上的重大差别，而仍试图将后者归入其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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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朴”之自然本性，由此否定了人后天的政治

伦理构建。 王弼主张崇本举末，需要重新肯定道德

建构的意义，所以其“德”论依据于其形而上学论

述，展现出了与老子不同的思考世界的方式。 王弼

由对万物的经验观察出发，重新界定了“有”，它包

含了自然万物和人的各种道德品质、情感、欲望，
“万有”各有其“理”，各有所宗，最后统归于“无”。
王弼的形而上学建构是自下而上的，可以说为了对

“德”论进行充分的建构，王弼实现了对老子的形而

上学的倒转，从而一方面削弱了“道”“自然”这些概

念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重塑

了“无”和“有”之间的母子本末关系，特别是赋予

“理”这一概念以特别重要的桥梁性作用。 在道德

实践中，“无”则展现为在上位者的统御作用和示范

作用。 王弼重视社会的存在，并且因之重新肯定了

人的各种道德品质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从而避免

了仅仅讨论人作为类的性质而忽略社会作为一个系

统的整体性质。
王弼面对儒道两大思想资源，其“德”论中的形

而上学概念，无疑借鉴吸收了道家的资源，但是最终

目的和结果，则和道家相去甚远。 王弼重新赋予人

的道德品质、情感、欲望以肯定的意义，同时又力图

通过道家资源、社会目的和风俗习惯等来避免儒家

伦理学导致的各种弊端。 虽然王弼以其天才的创造

力对老子的形而上学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改造，但是

其形而上学仍处于道家传统形而上学之内，且和其

“德”论是上下贯通、浑然一体的。 即使王弼同时也

继承了儒家的伦理学资源，但他的“德”论一直保持

着对儒家伦理学弊端的警惕和批判。 可见，王弼努

力做到儒道两种思想资源在其“德”论的价值平衡，
从而展现出别具一格的伦理思想特色。

注释

①在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论的争论中，告子持有“生之谓性”的观

点，且认为“义”为外；荀子也持“生之谓性”的观点，认为礼义法度属

于人为。 这种先天“生之谓性”与后天人为的区分，其逻辑和老子自

然与人为的区分是非常一致的。 ②见《老子》第 ２ 章“天下皆之美之

为美，斯恶已”，《老子》第 ３ 章“不贵难得之货”。 如果想达到这样的

目的，政府不进行干预是不可能的，干预的效果也是可疑的。 ③《老
子》第 ７４ 章：“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④《庄子·人间世》直接放

弃了个体的道德实践原则，《庄子·应帝王》则否定了统治阶层治理

天下所依据的智识。 《庄子》中“逍遥游”的理想和“我有大树”的比

喻，其倾向都是对社会伦理生活进行强烈的否定。 ⑤此文出自韩康

伯《系辞传注》“大衍之数五十”章引王弼注文。 见王弼著，楼宇烈校

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５４８ 页。 ⑥《老子》第 １９
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第 ４９ 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德善”，为这句话提供了材料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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